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秋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蘇志倫律師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99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秋娥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秋娥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

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因被告原來使用之自小

客車故障，需車輛代步，遂向王俊雄借車，適王俊雄名下有

車牌號碼000-0000號賓士牌、車款型式SLK200之銀色敞篷自

小客車甚少使用，遂應允出借，而於民國110年8月5日13時

許，在臺南市○○區○○○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

車交付被告，供其代步之用。被告取得該車後，詎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易持有為所有，將該車交

付予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

義」之男性友人，委託「阿義」販賣該車而侵占之。因認被

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同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上

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

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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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此有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再按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

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

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

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

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

言。至於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

強證據之適格（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侵占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

之供述、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於偵查中之證述、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仙宗興業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基本資料、王俊雄名下之第一銀行帳戶明

細、帳號00000000000號活儲證券帳戶及00000000000號綜合

存款帳戶之交易往來明細、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

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文、呈睿國際法律事務所111年4月7

日呈睿111倫法字第4號函、張翠娟名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

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汽車過戶應備證件資料等為其

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

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其原來使用之自小客車故障，王

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其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

其本人；嗣其將該車交付予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阿

義」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王俊雄是將

前揭自小客車賣給我抵債，王俊雄於104年間有向我借100萬

元，他因為要擴廠，需要資金，所以未將該筆100萬元還

我，之後於110年8月初，我請王俊雄還100萬元給我，王俊

雄說沒辦法還錢，但他有很多台車子，就說要把車賣給我抵

債務，他說請人估價，車子價值大約是100萬元，我看完車

也同意，他就在110年8月5日13時許，親自將該車開到我住

處給我，同時將車鑰匙2把、行車執照正本、汽車保險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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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都交給我，但我對敞篷車不熟，他

就叫我先試開看看，如果車子可以接受的話，再另外找時間

到監理站辧理過戶，因為110年8月5日是星期四，110年8月8

日剛好是農曆7月，沒有人在農曆7月辧理過戶，所以我們約

110年9月中辦理過戶，但之後我就無法再與王俊雄取得聯

繫，至今該車仍無法過戶，後來我有問過監理站，監理站說

除非有原車籍的監理站登記卡才能一方辧理過戶，否則要雙

方到場，我問過律師，律師說車子是動產，交付時就發生所

有權移轉效力，監理站過戶只是行政上的事項，雖然沒去辦

理過戶，但不影響我取得該車所有權效力等語。

五、被告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

來，素有交情，王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臺南市○

○區○○○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之事

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俊雄於偵訊及本

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39至245頁、本院卷第178

頁），復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

表(警卷第17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可堪認定。

六、本案之爭點在於告訴人是否出借本案之自小客車？經查：

(一)告訴人王俊雄之證述：

　1.告訴人王俊雄於偵查中指稱：因為她車子壞掉，跟我借一台

我公司的公務車代步，我就把我那部賓士敞篷車借她。110

年的8月，我開去陳秋娥家交付給她。應該7、8年前，我跟

陳秋娥總共借了100萬左右。但我都還清了，我太太張翠娟

匯款給陳秋娥的女兒黃淑幸。(你把車借給陳秋娥的同時，

是否同時將車子行照、保險卡正本、你身分證、健保卡的影

本交給陳秋娥？)我當時把這些證件都放在車上，因為那台

車原本都我在開的。我是用借的，並沒有抵銷給她。(陳秋

娥稱她曾經聯絡你，要跟你一起去辦過戶，但一直找不到

你，是否有此事？)沒有。(陳秋娥稱你從104年5月8日到110

年8月總共跟她借了1000多萬，是否有此事？)有借錢，但金

額多少我不知道。(你為何要跟陳秋娥借那麼多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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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為要擴廠。(你這1000多萬是否有還陳秋娥？)我不知

道，縱使有，這些也是單純借款，與本件借車扯不上關係。

(你何時請陳秋娥還車？)我兒子有打電話給陳秋娥，因為我

兒子收到該車的牌照稅跟燃料稅的稅單，來問我，我就叫小

孩把那台車牽回公司處理。(你個人沒有請陳秋娥還車？)沒

有，因為借車後不久，公司發生事情，我就離開公司，而且

我在111年6月28日被收押直到現在。(你剛剛說你請張翠娟

匯款到陳秋娥女兒黃淑幸的帳戶，這筆錢是還100萬的錢，

還是公司跟她借的錢？)是還那100萬的錢，而且當時我還11

0或120萬，是她要求的。(陳秋娥稱當時你借這筆錢的理由

是因為擴廠、需要資金，且時間是104年，有無意見？)陳秋

娥不可能借我那麼久，理由是因為我要買股票，私人跟她借

的，我有跟她說我要買股票等語（偵卷第239至245頁）。

　2.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你與陳秋娥有無債權、債務關係？)

私人沒有，我當負責人的公司有跟陳秋娥票貼，不是借錢，

那是公司的。(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由誰跟陳秋娥借

錢？)都是我，這純粹是借車的關係，因為她車子壞掉了。

當事人知道都是公司向她借的。私人另外借的100萬早就還

給她了。(提示張翠娟所簽發面額1000萬元、票載發票日是1

10年10月12日的支票？)那個票就是票貼，就是到期後付利

息再換票。(這張票是你交給陳秋娥？)是，從以前就到期再

換票付利息，一直循環。(王子維是否有親自見聞整個過

程？)他不知道，我要籌措律師費向我媳婦借了100萬元，所

以我就跟他說不然這台車就轉讓給我媳婦，因為他幫我籌措

100萬的律師費。我有跟他講，但他沒有親自見聞、參與。

當時跟王子維說那台車放在公司很少在開，公司鐵粉又很

多，先借給我同學，她車子壞掉說修理要很久，所以先借她

一下。(你說她跟你借車，借車有無證據可證明？)我可以測

謊。(你們有無簽借據？)沒有，因為都是同學。(提示偵卷

第157頁，張翠娟的帳戶於11月3日有一筆匯款給黃淑幸120

萬，是否是你剛才所說的100萬借款？)應該是。(多出來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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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是什麼？是利息嗎？)太久了忘記了，應該是利息。(公

司大概欠陳秋娥多少錢？)我不知道。(是否超過1000萬？)

超過。(剛才辯護人給你看的那張票，是否是公司向陳秋娥

借錢所開的票？)是。當事人要求一定要開私人票。(公司向

陳秋娥借錢，陳秋娥願意借錢給公司，是因為仙宗公司還是

因為你們的交情？)應該是交情，但有算利息等語（本院卷

第172至196頁）。依告訴人在偵訊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均證

稱：上開自小客車是出借給被告使用，然其未能提出其他積

極證據以佐證其指訴，已難確認。

(二)證人即告訴人之子王子維於偵訊中雖證稱：我爸爸說陳秋娥

自己的車要保養，所以就跟我爸爸借車開。他們往來金額非

常大，光利息約有3、4億，本金很大。(你爸爸是否有跟你

說因為欠陳秋娥錢，所以把你的車抵給她？)沒有，陳秋娥

辯稱說她拿該車抵償借給我父親的100萬，後來我們查證，

該筆100萬已經用120萬元清償，120萬匯款明細在我第一次

刑事陳報狀有陳報，是在104年11月3日早上9點18分匯到黃

淑幸帳戶。我聯絡黃淑幸的記帳士事務所，本來要找陳秋

娥，但由黃淑幸接到電話，我跟黃淑幸說我要要回該車，她

說我爸爸已經把該車賣給他們，說有簽買賣契約書，我事後

有問我爸爸，他說沒簽買賣契約，而是借給她的等語（偵卷

第312至313頁）。然證人王子維就告訴人王俊雄如何交付本

案自小客車予被告的過程，顯然毫無所悉，全是聽聞告訴人

王俊雄之陳述。證人王子維雖打電話給黃淑幸，表示要被告

還車，然證人王子維係因告訴人王俊雄告知系爭車輛係被告

借用，始打電話請被告還車，證人王子維之證述，核屬與告

訴人王俊雄之陳述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是以，此部分證

據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依據。

(三)證人即被告之女黃淑幸於偵訊中證稱：當時那台車停在我家

時，我有詢問過我媽媽，她說是因為她車子壞掉，要求王俊

雄還錢，但王俊雄說沒錢，就把這台車抵給她，連行照及車

的兩副鑰匙都給她，也把王俊雄的雙證件都提供給她。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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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有沒有簽買賣合約，我媽媽說王俊雄說他們沒在簽買賣合

約的，東西直接給她。(你是否有問你媽媽該車的抵債金額

多少？)我沒問，因為欠太多了，事實上王俊雄借的錢有些

是我借給我媽媽使用的，也並非像他們說的利息龐大，因為

他們不斷以新的債還舊的，事實上就是同一筆錢，看起來有

還但實際上沒還，到現在還有欠我幾百萬，至於我媽媽部分

我不清楚。我媽媽只開一個月，後來我媽媽買了新車就沒開

了。(你媽媽買新車後，該賓士敞篷車是否由你處理？)是，

我問我朋友，他說在台北比較好賣，所以就開到台北賣，本

來要交給我朋友，但沒人要買，現在車子停在台北停車場。

(你媽媽說之前託「阿義」賣車，是否如此？)是，他是我朋

友，他不是中古車商，是做停車場的，他說有認識中古車商

可以賣，但沒人要買。(104年11月3日你是否收過王俊雄匯

給你的120萬元？)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你借給王俊雄的

錢，若他們有還，都是用什廢方式還你？)若是我的部分，

不會由當事人拿現金給我，通常是匯款或轉帳到我台新銀行

帳戶。(當王俊雄把錢匯到你的台新銀行帳戶時，你是否會

知道？)我不知道，我都過一陣子才會對帳，我媽媽不會馬

上跟我說，對我來說，我就是一個大水庫，我借出去多少

錢，就要多少錢回來，至於中間還多少，我不管等語（偵卷

第314-316頁）。起訴書固以證人黃淑幸透過被告，出資借

款予告訴人，也提供其所有之台新銀行帳戶供告訴人匯款或

轉帳還款，證人黃淑幸對於104年11月3日匯至證人黃淑幸之

台新銀行帳戶之120萬元，以時間久遠，無法確定是否為清

償借款，證人黃淑幸對於該120萬元，並未明確否認係告訴

人清償借款，即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可能等語。

惟張翠娟(告訴人王俊雄之配偶)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摺存

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偵卷第157頁)，雖可證明104年11月

3日存入證人黃淑幸之台新銀行帳戶120萬元，然證人黃淑幸

係證稱「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等語，並無從證明該120萬

元係清償告訴人王俊雄向被告所借之100萬元。公訴意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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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黃淑幸上開證述逕認「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

可能」，雖非無據，惟稍嫌速斷。

(四)至於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

文主要內容如下：　　

　　該等對話僅係王子維詢問黃淑幸關於買賣契約、為何車輛沒

有過戶等緣由，無從補強告訴人之前揭指訴。

(五)按積極證據苟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

縱屬不能成立，亦不能以此資為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

本案被告雖然無法提出系爭自小客車之買賣契約書，然告訴

人王俊雄亦表示本案未簽立借貸契約，檢察官除提出告訴人

王俊雄之指述外，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本案自小客車交付

被告之原因係借用，亦即被告所辯告訴人以該車抵100萬元

債務，是否屬實，縱亦無買賣契約之證據可佐，然亦不能據

此即認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侵占之犯行。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

外，無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告訴人指訴之憑信性，不論被告所

辯是否有據，均無從單憑告訴人之指訴，遽為不利被告之認

定。

(六)告訴人交付本案之自小客車之同時，亦併交付2支車鑰匙，

及辯理過戶所需之行車執照與保險卡正本，暨雙證件影本。

告訴人雖證稱此乃「原放置車上之物品」。然雙證件並非常

人通常留置車上之物品，此等情況，足徵被告辯解事實，並

非全無可能。

七、綜上，被告雖自承告訴人有交付本案自小客車之客觀事實，

但上開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之證述及前揭帳戶交易

黃淑幸：你怎麼稱呼？

王子維：我姓王。

黃淑幸：王，全名是？

王子維：王子維，我是王俊雄的兒子，你說當初他們有簽買賣

契約書嘛。

黃淑幸：對啊。

王子維：啊為什麼沒有過戶？

黃淑幸：為什麼沒有過戶，應該是你爸的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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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錄音譯文，均不足補強佐證告訴人指述被告向其借用

本案自小客車後侵占此節為真，業據本院論述如前，本案依

檢察官所舉證據及指出證明方法，就本案自小客車是否為告

訴人出借予被告之節，仍有合理懷疑存在，尚未達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卷

內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侵占犯

行，揆諸首揭說明，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爰應為無罪之

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芳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盧鳳田

                                  法  官  王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怡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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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秋娥




選任辯護人  蘇志倫律師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9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秋娥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秋娥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因被告原來使用之自小客車故障，需車輛代步，遂向王俊雄借車，適王俊雄名下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賓士牌、車款型式SLK200之銀色敞篷自小客車甚少使用，遂應允出借，而於民國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供其代步之用。被告取得該車後，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易持有為所有，將該車交付予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義」之男性友人，委託「阿義」販賣該車而侵占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同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有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再按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至於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侵占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於偵查中之證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基本資料、王俊雄名下之第一銀行帳戶明細、帳號00000000000號活儲證券帳戶及00000000000號綜合存款帳戶之交易往來明細、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文、呈睿國際法律事務所111年4月7日呈睿111倫法字第4號函、張翠娟名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汽車過戶應備證件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其原來使用之自小客車故障，王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其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其本人；嗣其將該車交付予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阿義」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王俊雄是將前揭自小客車賣給我抵債，王俊雄於104年間有向我借100萬元，他因為要擴廠，需要資金，所以未將該筆100萬元還我，之後於110年8月初，我請王俊雄還100萬元給我，王俊雄說沒辦法還錢，但他有很多台車子，就說要把車賣給我抵債務，他說請人估價，車子價值大約是100萬元，我看完車也同意，他就在110年8月5日13時許，親自將該車開到我住處給我，同時將車鑰匙2把、行車執照正本、汽車保險卡正本、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都交給我，但我對敞篷車不熟，他就叫我先試開看看，如果車子可以接受的話，再另外找時間到監理站辧理過戶，因為110年8月5日是星期四，110年8月8日剛好是農曆7月，沒有人在農曆7月辧理過戶，所以我們約110年9月中辦理過戶，但之後我就無法再與王俊雄取得聯繫，至今該車仍無法過戶，後來我有問過監理站，監理站說除非有原車籍的監理站登記卡才能一方辧理過戶，否則要雙方到場，我問過律師，律師說車子是動產，交付時就發生所有權移轉效力，監理站過戶只是行政上的事項，雖然沒去辦理過戶，但不影響我取得該車所有權效力等語。
五、被告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王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俊雄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39至245頁、本院卷第178頁），復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17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可堪認定。
六、本案之爭點在於告訴人是否出借本案之自小客車？經查：
(一)告訴人王俊雄之證述：
　1.告訴人王俊雄於偵查中指稱：因為她車子壞掉，跟我借一台我公司的公務車代步，我就把我那部賓士敞篷車借她。110年的8月，我開去陳秋娥家交付給她。應該7、8年前，我跟陳秋娥總共借了100萬左右。但我都還清了，我太太張翠娟匯款給陳秋娥的女兒黃淑幸。(你把車借給陳秋娥的同時，是否同時將車子行照、保險卡正本、你身分證、健保卡的影本交給陳秋娥？)我當時把這些證件都放在車上，因為那台車原本都我在開的。我是用借的，並沒有抵銷給她。(陳秋娥稱她曾經聯絡你，要跟你一起去辦過戶，但一直找不到你，是否有此事？)沒有。(陳秋娥稱你從104年5月8日到110年8月總共跟她借了1000多萬，是否有此事？)有借錢，但金額多少我不知道。(你為何要跟陳秋娥借那麼多錢？)公司用，因為要擴廠。(你這1000多萬是否有還陳秋娥？)我不知道，縱使有，這些也是單純借款，與本件借車扯不上關係。(你何時請陳秋娥還車？)我兒子有打電話給陳秋娥，因為我兒子收到該車的牌照稅跟燃料稅的稅單，來問我，我就叫小孩把那台車牽回公司處理。(你個人沒有請陳秋娥還車？)沒有，因為借車後不久，公司發生事情，我就離開公司，而且我在111年6月28日被收押直到現在。(你剛剛說你請張翠娟匯款到陳秋娥女兒黃淑幸的帳戶，這筆錢是還100萬的錢，還是公司跟她借的錢？)是還那100萬的錢，而且當時我還110或120萬，是她要求的。(陳秋娥稱當時你借這筆錢的理由是因為擴廠、需要資金，且時間是104年，有無意見？)陳秋娥不可能借我那麼久，理由是因為我要買股票，私人跟她借的，我有跟她說我要買股票等語（偵卷第239至245頁）。
　2.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你與陳秋娥有無債權、債務關係？)私人沒有，我當負責人的公司有跟陳秋娥票貼，不是借錢，那是公司的。(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由誰跟陳秋娥借錢？)都是我，這純粹是借車的關係，因為她車子壞掉了。當事人知道都是公司向她借的。私人另外借的100萬早就還給她了。(提示張翠娟所簽發面額1000萬元、票載發票日是110年10月12日的支票？)那個票就是票貼，就是到期後付利息再換票。(這張票是你交給陳秋娥？)是，從以前就到期再換票付利息，一直循環。(王子維是否有親自見聞整個過程？)他不知道，我要籌措律師費向我媳婦借了100萬元，所以我就跟他說不然這台車就轉讓給我媳婦，因為他幫我籌措100萬的律師費。我有跟他講，但他沒有親自見聞、參與。當時跟王子維說那台車放在公司很少在開，公司鐵粉又很多，先借給我同學，她車子壞掉說修理要很久，所以先借她一下。(你說她跟你借車，借車有無證據可證明？)我可以測謊。(你們有無簽借據？)沒有，因為都是同學。(提示偵卷第157頁，張翠娟的帳戶於11月3日有一筆匯款給黃淑幸120萬，是否是你剛才所說的100萬借款？)應該是。(多出來的20萬是什麼？是利息嗎？)太久了忘記了，應該是利息。(公司大概欠陳秋娥多少錢？)我不知道。(是否超過1000萬？)超過。(剛才辯護人給你看的那張票，是否是公司向陳秋娥借錢所開的票？)是。當事人要求一定要開私人票。(公司向陳秋娥借錢，陳秋娥願意借錢給公司，是因為仙宗公司還是因為你們的交情？)應該是交情，但有算利息等語（本院卷第172至196頁）。依告訴人在偵訊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均證稱：上開自小客車是出借給被告使用，然其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佐證其指訴，已難確認。
(二)證人即告訴人之子王子維於偵訊中雖證稱：我爸爸說陳秋娥自己的車要保養，所以就跟我爸爸借車開。他們往來金額非常大，光利息約有3、4億，本金很大。(你爸爸是否有跟你說因為欠陳秋娥錢，所以把你的車抵給她？)沒有，陳秋娥辯稱說她拿該車抵償借給我父親的100萬，後來我們查證，該筆100萬已經用120萬元清償，120萬匯款明細在我第一次刑事陳報狀有陳報，是在104年11月3日早上9點18分匯到黃淑幸帳戶。我聯絡黃淑幸的記帳士事務所，本來要找陳秋娥，但由黃淑幸接到電話，我跟黃淑幸說我要要回該車，她說我爸爸已經把該車賣給他們，說有簽買賣契約書，我事後有問我爸爸，他說沒簽買賣契約，而是借給她的等語（偵卷第312至313頁）。然證人王子維就告訴人王俊雄如何交付本案自小客車予被告的過程，顯然毫無所悉，全是聽聞告訴人王俊雄之陳述。證人王子維雖打電話給黃淑幸，表示要被告還車，然證人王子維係因告訴人王俊雄告知系爭車輛係被告借用，始打電話請被告還車，證人王子維之證述，核屬與告訴人王俊雄之陳述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是以，此部分證據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依據。
(三)證人即被告之女黃淑幸於偵訊中證稱：當時那台車停在我家時，我有詢問過我媽媽，她說是因為她車子壞掉，要求王俊雄還錢，但王俊雄說沒錢，就把這台車抵給她，連行照及車的兩副鑰匙都給她，也把王俊雄的雙證件都提供給她。我就問有沒有簽買賣合約，我媽媽說王俊雄說他們沒在簽買賣合約的，東西直接給她。(你是否有問你媽媽該車的抵債金額多少？)我沒問，因為欠太多了，事實上王俊雄借的錢有些是我借給我媽媽使用的，也並非像他們說的利息龐大，因為他們不斷以新的債還舊的，事實上就是同一筆錢，看起來有還但實際上沒還，到現在還有欠我幾百萬，至於我媽媽部分我不清楚。我媽媽只開一個月，後來我媽媽買了新車就沒開了。(你媽媽買新車後，該賓士敞篷車是否由你處理？)是，我問我朋友，他說在台北比較好賣，所以就開到台北賣，本來要交給我朋友，但沒人要買，現在車子停在台北停車場。(你媽媽說之前託「阿義」賣車，是否如此？)是，他是我朋友，他不是中古車商，是做停車場的，他說有認識中古車商可以賣，但沒人要買。(104年11月3日你是否收過王俊雄匯給你的120萬元？)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你借給王俊雄的錢，若他們有還，都是用什廢方式還你？)若是我的部分，不會由當事人拿現金給我，通常是匯款或轉帳到我台新銀行帳戶。(當王俊雄把錢匯到你的台新銀行帳戶時，你是否會知道？)我不知道，我都過一陣子才會對帳，我媽媽不會馬上跟我說，對我來說，我就是一個大水庫，我借出去多少錢，就要多少錢回來，至於中間還多少，我不管等語（偵卷第314-316頁）。起訴書固以證人黃淑幸透過被告，出資借款予告訴人，也提供其所有之台新銀行帳戶供告訴人匯款或轉帳還款，證人黃淑幸對於104年11月3日匯至證人黃淑幸之台新銀行帳戶之120萬元，以時間久遠，無法確定是否為清償借款，證人黃淑幸對於該120萬元，並未明確否認係告訴人清償借款，即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可能等語。惟張翠娟(告訴人王俊雄之配偶)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偵卷第157頁)，雖可證明104年11月3日存入證人黃淑幸之台新銀行帳戶120萬元，然證人黃淑幸係證稱「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等語，並無從證明該120萬元係清償告訴人王俊雄向被告所借之100萬元。公訴意旨以證人黃淑幸上開證述逕認「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可能」，雖非無據，惟稍嫌速斷。
(四)至於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文主要內容如下：　　
		黃淑幸：你怎麼稱呼？
王子維：我姓王。
黃淑幸：王，全名是？
王子維：王子維，我是王俊雄的兒子，你說當初他們有簽買賣契約書嘛。
黃淑幸：對啊。
王子維：啊為什麼沒有過戶？
黃淑幸：為什麼沒有過戶，應該是你爸的關係吧。







　　該等對話僅係王子維詢問黃淑幸關於買賣契約、為何車輛沒有過戶等緣由，無從補強告訴人之前揭指訴。
(五)按積極證據苟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亦不能以此資為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本案被告雖然無法提出系爭自小客車之買賣契約書，然告訴人王俊雄亦表示本案未簽立借貸契約，檢察官除提出告訴人王俊雄之指述外，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本案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之原因係借用，亦即被告所辯告訴人以該車抵100萬元債務，是否屬實，縱亦無買賣契約之證據可佐，然亦不能據此即認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侵占之犯行。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外，無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告訴人指訴之憑信性，不論被告所辯是否有據，均無從單憑告訴人之指訴，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六)告訴人交付本案之自小客車之同時，亦併交付2支車鑰匙，及辯理過戶所需之行車執照與保險卡正本，暨雙證件影本。告訴人雖證稱此乃「原放置車上之物品」。然雙證件並非常人通常留置車上之物品，此等情況，足徵被告辯解事實，並非全無可能。
七、綜上，被告雖自承告訴人有交付本案自小客車之客觀事實，但上開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之證述及前揭帳戶交易明細、錄音譯文，均不足補強佐證告訴人指述被告向其借用本案自小客車後侵占此節為真，業據本院論述如前，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及指出證明方法，就本案自小客車是否為告訴人出借予被告之節，仍有合理懷疑存在，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卷內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侵占犯行，揆諸首揭說明，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爰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芳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盧鳳田
                                  法  官  王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怡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秋娥


選任辯護人  蘇志倫律師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99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秋娥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秋娥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
    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因被告原來使用之自小
    客車故障，需車輛代步，遂向王俊雄借車，適王俊雄名下有
    車牌號碼000-0000號賓士牌、車款型式SLK200之銀色敞篷自
    小客車甚少使用，遂應允出借，而於民國110年8月5日13時
    許，在臺南市○○區○○○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
    付被告，供其代步之用。被告取得該車後，詎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易持有為所有，將該車交付予
    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義」之
    男性友人，委託「阿義」販賣該車而侵占之。因認被告涉犯
    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同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上
    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
    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
    定，此有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再按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
    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
    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
    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
    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
    言。至於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
    強證據之適格（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侵占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
    之供述、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於偵查中之證述、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仙宗興業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基本資料、王俊雄名下之第一銀行帳戶明
    細、帳號00000000000號活儲證券帳戶及00000000000號綜合
    存款帳戶之交易往來明細、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
    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文、呈睿國際法律事務所111年4月7
    日呈睿111倫法字第4號函、張翠娟名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
    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汽車過戶應備證件資料等為其
    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
    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其原來使用之自小客車故障，王
    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其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
    其本人；嗣其將該車交付予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阿義
    」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王俊雄是將前
    揭自小客車賣給我抵債，王俊雄於104年間有向我借100萬元
    ，他因為要擴廠，需要資金，所以未將該筆100萬元還我，
    之後於110年8月初，我請王俊雄還100萬元給我，王俊雄說
    沒辦法還錢，但他有很多台車子，就說要把車賣給我抵債務
    ，他說請人估價，車子價值大約是100萬元，我看完車也同
    意，他就在110年8月5日13時許，親自將該車開到我住處給
    我，同時將車鑰匙2把、行車執照正本、汽車保險卡正本、
    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都交給我，但我對敞篷車不熟，他就叫
    我先試開看看，如果車子可以接受的話，再另外找時間到監
    理站辧理過戶，因為110年8月5日是星期四，110年8月8日剛
    好是農曆7月，沒有人在農曆7月辧理過戶，所以我們約110
    年9月中辦理過戶，但之後我就無法再與王俊雄取得聯繫，
    至今該車仍無法過戶，後來我有問過監理站，監理站說除非
    有原車籍的監理站登記卡才能一方辧理過戶，否則要雙方到
    場，我問過律師，律師說車子是動產，交付時就發生所有權
    移轉效力，監理站過戶只是行政上的事項，雖然沒去辦理過
    戶，但不影響我取得該車所有權效力等語。
五、被告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
    ，素有交情，王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臺南市○○區○
    ○○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之事實，為被
    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俊雄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
    證述明確（偵卷第239至245頁、本院卷第178頁），復有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17
    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可堪認定。
六、本案之爭點在於告訴人是否出借本案之自小客車？經查：
(一)告訴人王俊雄之證述：
　1.告訴人王俊雄於偵查中指稱：因為她車子壞掉，跟我借一台
    我公司的公務車代步，我就把我那部賓士敞篷車借她。110
    年的8月，我開去陳秋娥家交付給她。應該7、8年前，我跟
    陳秋娥總共借了100萬左右。但我都還清了，我太太張翠娟
    匯款給陳秋娥的女兒黃淑幸。(你把車借給陳秋娥的同時，
    是否同時將車子行照、保險卡正本、你身分證、健保卡的影
    本交給陳秋娥？)我當時把這些證件都放在車上，因為那台
    車原本都我在開的。我是用借的，並沒有抵銷給她。(陳秋
    娥稱她曾經聯絡你，要跟你一起去辦過戶，但一直找不到你
    ，是否有此事？)沒有。(陳秋娥稱你從104年5月8日到110年
    8月總共跟她借了1000多萬，是否有此事？)有借錢，但金額
    多少我不知道。(你為何要跟陳秋娥借那麼多錢？)公司用，
    因為要擴廠。(你這1000多萬是否有還陳秋娥？)我不知道，
    縱使有，這些也是單純借款，與本件借車扯不上關係。(你
    何時請陳秋娥還車？)我兒子有打電話給陳秋娥，因為我兒
    子收到該車的牌照稅跟燃料稅的稅單，來問我，我就叫小孩
    把那台車牽回公司處理。(你個人沒有請陳秋娥還車？)沒有
    ，因為借車後不久，公司發生事情，我就離開公司，而且我
    在111年6月28日被收押直到現在。(你剛剛說你請張翠娟匯
    款到陳秋娥女兒黃淑幸的帳戶，這筆錢是還100萬的錢，還
    是公司跟她借的錢？)是還那100萬的錢，而且當時我還110
    或120萬，是她要求的。(陳秋娥稱當時你借這筆錢的理由是
    因為擴廠、需要資金，且時間是104年，有無意見？)陳秋娥
    不可能借我那麼久，理由是因為我要買股票，私人跟她借的
    ，我有跟她說我要買股票等語（偵卷第239至245頁）。
　2.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你與陳秋娥有無債權、債務關係？)
    私人沒有，我當負責人的公司有跟陳秋娥票貼，不是借錢，
    那是公司的。(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由誰跟陳秋娥借錢
    ？)都是我，這純粹是借車的關係，因為她車子壞掉了。當
    事人知道都是公司向她借的。私人另外借的100萬早就還給
    她了。(提示張翠娟所簽發面額1000萬元、票載發票日是110
    年10月12日的支票？)那個票就是票貼，就是到期後付利息
    再換票。(這張票是你交給陳秋娥？)是，從以前就到期再換
    票付利息，一直循環。(王子維是否有親自見聞整個過程？)
    他不知道，我要籌措律師費向我媳婦借了100萬元，所以我
    就跟他說不然這台車就轉讓給我媳婦，因為他幫我籌措100
    萬的律師費。我有跟他講，但他沒有親自見聞、參與。當時
    跟王子維說那台車放在公司很少在開，公司鐵粉又很多，先
    借給我同學，她車子壞掉說修理要很久，所以先借她一下。
    (你說她跟你借車，借車有無證據可證明？)我可以測謊。(
    你們有無簽借據？)沒有，因為都是同學。(提示偵卷第157
    頁，張翠娟的帳戶於11月3日有一筆匯款給黃淑幸120萬，是
    否是你剛才所說的100萬借款？)應該是。(多出來的20萬是
    什麼？是利息嗎？)太久了忘記了，應該是利息。(公司大概
    欠陳秋娥多少錢？)我不知道。(是否超過1000萬？)超過。(
    剛才辯護人給你看的那張票，是否是公司向陳秋娥借錢所開
    的票？)是。當事人要求一定要開私人票。(公司向陳秋娥借
    錢，陳秋娥願意借錢給公司，是因為仙宗公司還是因為你們
    的交情？)應該是交情，但有算利息等語（本院卷第172至19
    6頁）。依告訴人在偵訊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均證稱：上開自
    小客車是出借給被告使用，然其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佐
    證其指訴，已難確認。
(二)證人即告訴人之子王子維於偵訊中雖證稱：我爸爸說陳秋娥
    自己的車要保養，所以就跟我爸爸借車開。他們往來金額非
    常大，光利息約有3、4億，本金很大。(你爸爸是否有跟你
    說因為欠陳秋娥錢，所以把你的車抵給她？)沒有，陳秋娥
    辯稱說她拿該車抵償借給我父親的100萬，後來我們查證，
    該筆100萬已經用120萬元清償，120萬匯款明細在我第一次
    刑事陳報狀有陳報，是在104年11月3日早上9點18分匯到黃
    淑幸帳戶。我聯絡黃淑幸的記帳士事務所，本來要找陳秋娥
    ，但由黃淑幸接到電話，我跟黃淑幸說我要要回該車，她說
    我爸爸已經把該車賣給他們，說有簽買賣契約書，我事後有
    問我爸爸，他說沒簽買賣契約，而是借給她的等語（偵卷第
    312至313頁）。然證人王子維就告訴人王俊雄如何交付本案
    自小客車予被告的過程，顯然毫無所悉，全是聽聞告訴人王
    俊雄之陳述。證人王子維雖打電話給黃淑幸，表示要被告還
    車，然證人王子維係因告訴人王俊雄告知系爭車輛係被告借
    用，始打電話請被告還車，證人王子維之證述，核屬與告訴
    人王俊雄之陳述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是以，此部分證據
    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依據。
(三)證人即被告之女黃淑幸於偵訊中證稱：當時那台車停在我家
    時，我有詢問過我媽媽，她說是因為她車子壞掉，要求王俊
    雄還錢，但王俊雄說沒錢，就把這台車抵給她，連行照及車
    的兩副鑰匙都給她，也把王俊雄的雙證件都提供給她。我就
    問有沒有簽買賣合約，我媽媽說王俊雄說他們沒在簽買賣合
    約的，東西直接給她。(你是否有問你媽媽該車的抵債金額
    多少？)我沒問，因為欠太多了，事實上王俊雄借的錢有些
    是我借給我媽媽使用的，也並非像他們說的利息龐大，因為
    他們不斷以新的債還舊的，事實上就是同一筆錢，看起來有
    還但實際上沒還，到現在還有欠我幾百萬，至於我媽媽部分
    我不清楚。我媽媽只開一個月，後來我媽媽買了新車就沒開
    了。(你媽媽買新車後，該賓士敞篷車是否由你處理？)是，
    我問我朋友，他說在台北比較好賣，所以就開到台北賣，本
    來要交給我朋友，但沒人要買，現在車子停在台北停車場。
    (你媽媽說之前託「阿義」賣車，是否如此？)是，他是我朋
    友，他不是中古車商，是做停車場的，他說有認識中古車商
    可以賣，但沒人要買。(104年11月3日你是否收過王俊雄匯
    給你的120萬元？)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你借給王俊雄的
    錢，若他們有還，都是用什廢方式還你？)若是我的部分，
    不會由當事人拿現金給我，通常是匯款或轉帳到我台新銀行
    帳戶。(當王俊雄把錢匯到你的台新銀行帳戶時，你是否會
    知道？)我不知道，我都過一陣子才會對帳，我媽媽不會馬
    上跟我說，對我來說，我就是一個大水庫，我借出去多少錢
    ，就要多少錢回來，至於中間還多少，我不管等語（偵卷第
    314-316頁）。起訴書固以證人黃淑幸透過被告，出資借款
    予告訴人，也提供其所有之台新銀行帳戶供告訴人匯款或轉
    帳還款，證人黃淑幸對於104年11月3日匯至證人黃淑幸之台
    新銀行帳戶之120萬元，以時間久遠，無法確定是否為清償
    借款，證人黃淑幸對於該120萬元，並未明確否認係告訴人
    清償借款，即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可能等語。惟
    張翠娟(告訴人王俊雄之配偶)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摺存款
    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偵卷第157頁)，雖可證明104年11月3
    日存入證人黃淑幸之台新銀行帳戶120萬元，然證人黃淑幸
    係證稱「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等語，並無從證明該120萬
    元係清償告訴人王俊雄向被告所借之100萬元。公訴意旨以
    證人黃淑幸上開證述逕認「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
    可能」，雖非無據，惟稍嫌速斷。
(四)至於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
    文主要內容如下：　　
黃淑幸：你怎麼稱呼？ 王子維：我姓王。 黃淑幸：王，全名是？ 王子維：王子維，我是王俊雄的兒子，你說當初他們有簽買賣契約書嘛。 黃淑幸：對啊。 王子維：啊為什麼沒有過戶？ 黃淑幸：為什麼沒有過戶，應該是你爸的關係吧。 
　　該等對話僅係王子維詢問黃淑幸關於買賣契約、為何車輛沒
    有過戶等緣由，無從補強告訴人之前揭指訴。
(五)按積極證據苟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
    縱屬不能成立，亦不能以此資為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
    本案被告雖然無法提出系爭自小客車之買賣契約書，然告訴
    人王俊雄亦表示本案未簽立借貸契約，檢察官除提出告訴人
    王俊雄之指述外，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本案自小客車交付
    被告之原因係借用，亦即被告所辯告訴人以該車抵100萬元
    債務，是否屬實，縱亦無買賣契約之證據可佐，然亦不能據
    此即認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侵占之犯行。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
    外，無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告訴人指訴之憑信性，不論被告所
    辯是否有據，均無從單憑告訴人之指訴，遽為不利被告之認
    定。
(六)告訴人交付本案之自小客車之同時，亦併交付2支車鑰匙，
    及辯理過戶所需之行車執照與保險卡正本，暨雙證件影本。
    告訴人雖證稱此乃「原放置車上之物品」。然雙證件並非常
    人通常留置車上之物品，此等情況，足徵被告辯解事實，並
    非全無可能。
七、綜上，被告雖自承告訴人有交付本案自小客車之客觀事實，
    但上開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之證述及前揭帳戶交易
    明細、錄音譯文，均不足補強佐證告訴人指述被告向其借用
    本案自小客車後侵占此節為真，業據本院論述如前，本案依
    檢察官所舉證據及指出證明方法，就本案自小客車是否為告
    訴人出借予被告之節，仍有合理懷疑存在，尚未達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卷
    內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侵占犯
    行，揆諸首揭說明，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爰應為無罪之
    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芳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盧鳳田
                                  法  官  王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怡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秋娥




選任辯護人  蘇志倫律師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9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秋娥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秋娥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因被告原來使用之自小客車故障，需車輛代步，遂向王俊雄借車，適王俊雄名下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賓士牌、車款型式SLK200之銀色敞篷自小客車甚少使用，遂應允出借，而於民國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供其代步之用。被告取得該車後，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易持有為所有，將該車交付予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義」之男性友人，委託「阿義」販賣該車而侵占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同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有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再按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至於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侵占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於偵查中之證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基本資料、王俊雄名下之第一銀行帳戶明細、帳號00000000000號活儲證券帳戶及00000000000號綜合存款帳戶之交易往來明細、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文、呈睿國際法律事務所111年4月7日呈睿111倫法字第4號函、張翠娟名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汽車過戶應備證件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其原來使用之自小客車故障，王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其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其本人；嗣其將該車交付予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阿義」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王俊雄是將前揭自小客車賣給我抵債，王俊雄於104年間有向我借100萬元，他因為要擴廠，需要資金，所以未將該筆100萬元還我，之後於110年8月初，我請王俊雄還100萬元給我，王俊雄說沒辦法還錢，但他有很多台車子，就說要把車賣給我抵債務，他說請人估價，車子價值大約是100萬元，我看完車也同意，他就在110年8月5日13時許，親自將該車開到我住處給我，同時將車鑰匙2把、行車執照正本、汽車保險卡正本、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都交給我，但我對敞篷車不熟，他就叫我先試開看看，如果車子可以接受的話，再另外找時間到監理站辧理過戶，因為110年8月5日是星期四，110年8月8日剛好是農曆7月，沒有人在農曆7月辧理過戶，所以我們約110年9月中辦理過戶，但之後我就無法再與王俊雄取得聯繫，至今該車仍無法過戶，後來我有問過監理站，監理站說除非有原車籍的監理站登記卡才能一方辧理過戶，否則要雙方到場，我問過律師，律師說車子是動產，交付時就發生所有權移轉效力，監理站過戶只是行政上的事項，雖然沒去辦理過戶，但不影響我取得該車所有權效力等語。
五、被告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王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俊雄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39至245頁、本院卷第178頁），復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17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可堪認定。
六、本案之爭點在於告訴人是否出借本案之自小客車？經查：
(一)告訴人王俊雄之證述：
　1.告訴人王俊雄於偵查中指稱：因為她車子壞掉，跟我借一台我公司的公務車代步，我就把我那部賓士敞篷車借她。110年的8月，我開去陳秋娥家交付給她。應該7、8年前，我跟陳秋娥總共借了100萬左右。但我都還清了，我太太張翠娟匯款給陳秋娥的女兒黃淑幸。(你把車借給陳秋娥的同時，是否同時將車子行照、保險卡正本、你身分證、健保卡的影本交給陳秋娥？)我當時把這些證件都放在車上，因為那台車原本都我在開的。我是用借的，並沒有抵銷給她。(陳秋娥稱她曾經聯絡你，要跟你一起去辦過戶，但一直找不到你，是否有此事？)沒有。(陳秋娥稱你從104年5月8日到110年8月總共跟她借了1000多萬，是否有此事？)有借錢，但金額多少我不知道。(你為何要跟陳秋娥借那麼多錢？)公司用，因為要擴廠。(你這1000多萬是否有還陳秋娥？)我不知道，縱使有，這些也是單純借款，與本件借車扯不上關係。(你何時請陳秋娥還車？)我兒子有打電話給陳秋娥，因為我兒子收到該車的牌照稅跟燃料稅的稅單，來問我，我就叫小孩把那台車牽回公司處理。(你個人沒有請陳秋娥還車？)沒有，因為借車後不久，公司發生事情，我就離開公司，而且我在111年6月28日被收押直到現在。(你剛剛說你請張翠娟匯款到陳秋娥女兒黃淑幸的帳戶，這筆錢是還100萬的錢，還是公司跟她借的錢？)是還那100萬的錢，而且當時我還110或120萬，是她要求的。(陳秋娥稱當時你借這筆錢的理由是因為擴廠、需要資金，且時間是104年，有無意見？)陳秋娥不可能借我那麼久，理由是因為我要買股票，私人跟她借的，我有跟她說我要買股票等語（偵卷第239至245頁）。
　2.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你與陳秋娥有無債權、債務關係？)私人沒有，我當負責人的公司有跟陳秋娥票貼，不是借錢，那是公司的。(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由誰跟陳秋娥借錢？)都是我，這純粹是借車的關係，因為她車子壞掉了。當事人知道都是公司向她借的。私人另外借的100萬早就還給她了。(提示張翠娟所簽發面額1000萬元、票載發票日是110年10月12日的支票？)那個票就是票貼，就是到期後付利息再換票。(這張票是你交給陳秋娥？)是，從以前就到期再換票付利息，一直循環。(王子維是否有親自見聞整個過程？)他不知道，我要籌措律師費向我媳婦借了100萬元，所以我就跟他說不然這台車就轉讓給我媳婦，因為他幫我籌措100萬的律師費。我有跟他講，但他沒有親自見聞、參與。當時跟王子維說那台車放在公司很少在開，公司鐵粉又很多，先借給我同學，她車子壞掉說修理要很久，所以先借她一下。(你說她跟你借車，借車有無證據可證明？)我可以測謊。(你們有無簽借據？)沒有，因為都是同學。(提示偵卷第157頁，張翠娟的帳戶於11月3日有一筆匯款給黃淑幸120萬，是否是你剛才所說的100萬借款？)應該是。(多出來的20萬是什麼？是利息嗎？)太久了忘記了，應該是利息。(公司大概欠陳秋娥多少錢？)我不知道。(是否超過1000萬？)超過。(剛才辯護人給你看的那張票，是否是公司向陳秋娥借錢所開的票？)是。當事人要求一定要開私人票。(公司向陳秋娥借錢，陳秋娥願意借錢給公司，是因為仙宗公司還是因為你們的交情？)應該是交情，但有算利息等語（本院卷第172至196頁）。依告訴人在偵訊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均證稱：上開自小客車是出借給被告使用，然其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佐證其指訴，已難確認。
(二)證人即告訴人之子王子維於偵訊中雖證稱：我爸爸說陳秋娥自己的車要保養，所以就跟我爸爸借車開。他們往來金額非常大，光利息約有3、4億，本金很大。(你爸爸是否有跟你說因為欠陳秋娥錢，所以把你的車抵給她？)沒有，陳秋娥辯稱說她拿該車抵償借給我父親的100萬，後來我們查證，該筆100萬已經用120萬元清償，120萬匯款明細在我第一次刑事陳報狀有陳報，是在104年11月3日早上9點18分匯到黃淑幸帳戶。我聯絡黃淑幸的記帳士事務所，本來要找陳秋娥，但由黃淑幸接到電話，我跟黃淑幸說我要要回該車，她說我爸爸已經把該車賣給他們，說有簽買賣契約書，我事後有問我爸爸，他說沒簽買賣契約，而是借給她的等語（偵卷第312至313頁）。然證人王子維就告訴人王俊雄如何交付本案自小客車予被告的過程，顯然毫無所悉，全是聽聞告訴人王俊雄之陳述。證人王子維雖打電話給黃淑幸，表示要被告還車，然證人王子維係因告訴人王俊雄告知系爭車輛係被告借用，始打電話請被告還車，證人王子維之證述，核屬與告訴人王俊雄之陳述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是以，此部分證據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依據。
(三)證人即被告之女黃淑幸於偵訊中證稱：當時那台車停在我家時，我有詢問過我媽媽，她說是因為她車子壞掉，要求王俊雄還錢，但王俊雄說沒錢，就把這台車抵給她，連行照及車的兩副鑰匙都給她，也把王俊雄的雙證件都提供給她。我就問有沒有簽買賣合約，我媽媽說王俊雄說他們沒在簽買賣合約的，東西直接給她。(你是否有問你媽媽該車的抵債金額多少？)我沒問，因為欠太多了，事實上王俊雄借的錢有些是我借給我媽媽使用的，也並非像他們說的利息龐大，因為他們不斷以新的債還舊的，事實上就是同一筆錢，看起來有還但實際上沒還，到現在還有欠我幾百萬，至於我媽媽部分我不清楚。我媽媽只開一個月，後來我媽媽買了新車就沒開了。(你媽媽買新車後，該賓士敞篷車是否由你處理？)是，我問我朋友，他說在台北比較好賣，所以就開到台北賣，本來要交給我朋友，但沒人要買，現在車子停在台北停車場。(你媽媽說之前託「阿義」賣車，是否如此？)是，他是我朋友，他不是中古車商，是做停車場的，他說有認識中古車商可以賣，但沒人要買。(104年11月3日你是否收過王俊雄匯給你的120萬元？)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你借給王俊雄的錢，若他們有還，都是用什廢方式還你？)若是我的部分，不會由當事人拿現金給我，通常是匯款或轉帳到我台新銀行帳戶。(當王俊雄把錢匯到你的台新銀行帳戶時，你是否會知道？)我不知道，我都過一陣子才會對帳，我媽媽不會馬上跟我說，對我來說，我就是一個大水庫，我借出去多少錢，就要多少錢回來，至於中間還多少，我不管等語（偵卷第314-316頁）。起訴書固以證人黃淑幸透過被告，出資借款予告訴人，也提供其所有之台新銀行帳戶供告訴人匯款或轉帳還款，證人黃淑幸對於104年11月3日匯至證人黃淑幸之台新銀行帳戶之120萬元，以時間久遠，無法確定是否為清償借款，證人黃淑幸對於該120萬元，並未明確否認係告訴人清償借款，即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可能等語。惟張翠娟(告訴人王俊雄之配偶)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偵卷第157頁)，雖可證明104年11月3日存入證人黃淑幸之台新銀行帳戶120萬元，然證人黃淑幸係證稱「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等語，並無從證明該120萬元係清償告訴人王俊雄向被告所借之100萬元。公訴意旨以證人黃淑幸上開證述逕認「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可能」，雖非無據，惟稍嫌速斷。
(四)至於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文主要內容如下：　　
		黃淑幸：你怎麼稱呼？
王子維：我姓王。
黃淑幸：王，全名是？
王子維：王子維，我是王俊雄的兒子，你說當初他們有簽買賣契約書嘛。
黃淑幸：對啊。
王子維：啊為什麼沒有過戶？
黃淑幸：為什麼沒有過戶，應該是你爸的關係吧。







　　該等對話僅係王子維詢問黃淑幸關於買賣契約、為何車輛沒有過戶等緣由，無從補強告訴人之前揭指訴。
(五)按積極證據苟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亦不能以此資為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本案被告雖然無法提出系爭自小客車之買賣契約書，然告訴人王俊雄亦表示本案未簽立借貸契約，檢察官除提出告訴人王俊雄之指述外，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本案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之原因係借用，亦即被告所辯告訴人以該車抵100萬元債務，是否屬實，縱亦無買賣契約之證據可佐，然亦不能據此即認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侵占之犯行。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外，無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告訴人指訴之憑信性，不論被告所辯是否有據，均無從單憑告訴人之指訴，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六)告訴人交付本案之自小客車之同時，亦併交付2支車鑰匙，及辯理過戶所需之行車執照與保險卡正本，暨雙證件影本。告訴人雖證稱此乃「原放置車上之物品」。然雙證件並非常人通常留置車上之物品，此等情況，足徵被告辯解事實，並非全無可能。
七、綜上，被告雖自承告訴人有交付本案自小客車之客觀事實，但上開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之證述及前揭帳戶交易明細、錄音譯文，均不足補強佐證告訴人指述被告向其借用本案自小客車後侵占此節為真，業據本院論述如前，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及指出證明方法，就本案自小客車是否為告訴人出借予被告之節，仍有合理懷疑存在，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卷內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侵占犯行，揆諸首揭說明，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爰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芳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盧鳳田
                                  法  官  王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怡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秋娥


選任辯護人  蘇志倫律師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9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秋娥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秋娥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因被告原來使用之自小客車故障，需車輛代步，遂向王俊雄借車，適王俊雄名下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賓士牌、車款型式SLK200之銀色敞篷自小客車甚少使用，遂應允出借，而於民國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供其代步之用。被告取得該車後，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易持有為所有，將該車交付予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義」之男性友人，委託「阿義」販賣該車而侵占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同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有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再按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至於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侵占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於偵查中之證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基本資料、王俊雄名下之第一銀行帳戶明細、帳號00000000000號活儲證券帳戶及00000000000號綜合存款帳戶之交易往來明細、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文、呈睿國際法律事務所111年4月7日呈睿111倫法字第4號函、張翠娟名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汽車過戶應備證件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其原來使用之自小客車故障，王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其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其本人；嗣其將該車交付予在臺北市開設中古車行之「阿義」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王俊雄是將前揭自小客車賣給我抵債，王俊雄於104年間有向我借100萬元，他因為要擴廠，需要資金，所以未將該筆100萬元還我，之後於110年8月初，我請王俊雄還100萬元給我，王俊雄說沒辦法還錢，但他有很多台車子，就說要把車賣給我抵債務，他說請人估價，車子價值大約是100萬元，我看完車也同意，他就在110年8月5日13時許，親自將該車開到我住處給我，同時將車鑰匙2把、行車執照正本、汽車保險卡正本、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都交給我，但我對敞篷車不熟，他就叫我先試開看看，如果車子可以接受的話，再另外找時間到監理站辧理過戶，因為110年8月5日是星期四，110年8月8日剛好是農曆7月，沒有人在農曆7月辧理過戶，所以我們約110年9月中辦理過戶，但之後我就無法再與王俊雄取得聯繫，至今該車仍無法過戶，後來我有問過監理站，監理站說除非有原車籍的監理站登記卡才能一方辧理過戶，否則要雙方到場，我問過律師，律師說車子是動產，交付時就發生所有權移轉效力，監理站過戶只是行政上的事項，雖然沒去辦理過戶，但不影響我取得該車所有權效力等語。
五、被告與告訴人王俊雄為國小同學，自國小畢業後一直有往來，素有交情，王俊雄於110年8月5日13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號被告住處，將上開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俊雄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39至245頁、本院卷第178頁），復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17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可堪認定。
六、本案之爭點在於告訴人是否出借本案之自小客車？經查：
(一)告訴人王俊雄之證述：
　1.告訴人王俊雄於偵查中指稱：因為她車子壞掉，跟我借一台我公司的公務車代步，我就把我那部賓士敞篷車借她。110年的8月，我開去陳秋娥家交付給她。應該7、8年前，我跟陳秋娥總共借了100萬左右。但我都還清了，我太太張翠娟匯款給陳秋娥的女兒黃淑幸。(你把車借給陳秋娥的同時，是否同時將車子行照、保險卡正本、你身分證、健保卡的影本交給陳秋娥？)我當時把這些證件都放在車上，因為那台車原本都我在開的。我是用借的，並沒有抵銷給她。(陳秋娥稱她曾經聯絡你，要跟你一起去辦過戶，但一直找不到你，是否有此事？)沒有。(陳秋娥稱你從104年5月8日到110年8月總共跟她借了1000多萬，是否有此事？)有借錢，但金額多少我不知道。(你為何要跟陳秋娥借那麼多錢？)公司用，因為要擴廠。(你這1000多萬是否有還陳秋娥？)我不知道，縱使有，這些也是單純借款，與本件借車扯不上關係。(你何時請陳秋娥還車？)我兒子有打電話給陳秋娥，因為我兒子收到該車的牌照稅跟燃料稅的稅單，來問我，我就叫小孩把那台車牽回公司處理。(你個人沒有請陳秋娥還車？)沒有，因為借車後不久，公司發生事情，我就離開公司，而且我在111年6月28日被收押直到現在。(你剛剛說你請張翠娟匯款到陳秋娥女兒黃淑幸的帳戶，這筆錢是還100萬的錢，還是公司跟她借的錢？)是還那100萬的錢，而且當時我還110或120萬，是她要求的。(陳秋娥稱當時你借這筆錢的理由是因為擴廠、需要資金，且時間是104年，有無意見？)陳秋娥不可能借我那麼久，理由是因為我要買股票，私人跟她借的，我有跟她說我要買股票等語（偵卷第239至245頁）。
　2.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你與陳秋娥有無債權、債務關係？)私人沒有，我當負責人的公司有跟陳秋娥票貼，不是借錢，那是公司的。(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由誰跟陳秋娥借錢？)都是我，這純粹是借車的關係，因為她車子壞掉了。當事人知道都是公司向她借的。私人另外借的100萬早就還給她了。(提示張翠娟所簽發面額1000萬元、票載發票日是110年10月12日的支票？)那個票就是票貼，就是到期後付利息再換票。(這張票是你交給陳秋娥？)是，從以前就到期再換票付利息，一直循環。(王子維是否有親自見聞整個過程？)他不知道，我要籌措律師費向我媳婦借了100萬元，所以我就跟他說不然這台車就轉讓給我媳婦，因為他幫我籌措100萬的律師費。我有跟他講，但他沒有親自見聞、參與。當時跟王子維說那台車放在公司很少在開，公司鐵粉又很多，先借給我同學，她車子壞掉說修理要很久，所以先借她一下。(你說她跟你借車，借車有無證據可證明？)我可以測謊。(你們有無簽借據？)沒有，因為都是同學。(提示偵卷第157頁，張翠娟的帳戶於11月3日有一筆匯款給黃淑幸120萬，是否是你剛才所說的100萬借款？)應該是。(多出來的20萬是什麼？是利息嗎？)太久了忘記了，應該是利息。(公司大概欠陳秋娥多少錢？)我不知道。(是否超過1000萬？)超過。(剛才辯護人給你看的那張票，是否是公司向陳秋娥借錢所開的票？)是。當事人要求一定要開私人票。(公司向陳秋娥借錢，陳秋娥願意借錢給公司，是因為仙宗公司還是因為你們的交情？)應該是交情，但有算利息等語（本院卷第172至196頁）。依告訴人在偵訊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均證稱：上開自小客車是出借給被告使用，然其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佐證其指訴，已難確認。
(二)證人即告訴人之子王子維於偵訊中雖證稱：我爸爸說陳秋娥自己的車要保養，所以就跟我爸爸借車開。他們往來金額非常大，光利息約有3、4億，本金很大。(你爸爸是否有跟你說因為欠陳秋娥錢，所以把你的車抵給她？)沒有，陳秋娥辯稱說她拿該車抵償借給我父親的100萬，後來我們查證，該筆100萬已經用120萬元清償，120萬匯款明細在我第一次刑事陳報狀有陳報，是在104年11月3日早上9點18分匯到黃淑幸帳戶。我聯絡黃淑幸的記帳士事務所，本來要找陳秋娥，但由黃淑幸接到電話，我跟黃淑幸說我要要回該車，她說我爸爸已經把該車賣給他們，說有簽買賣契約書，我事後有問我爸爸，他說沒簽買賣契約，而是借給她的等語（偵卷第312至313頁）。然證人王子維就告訴人王俊雄如何交付本案自小客車予被告的過程，顯然毫無所悉，全是聽聞告訴人王俊雄之陳述。證人王子維雖打電話給黃淑幸，表示要被告還車，然證人王子維係因告訴人王俊雄告知系爭車輛係被告借用，始打電話請被告還車，證人王子維之證述，核屬與告訴人王俊雄之陳述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是以，此部分證據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依據。
(三)證人即被告之女黃淑幸於偵訊中證稱：當時那台車停在我家時，我有詢問過我媽媽，她說是因為她車子壞掉，要求王俊雄還錢，但王俊雄說沒錢，就把這台車抵給她，連行照及車的兩副鑰匙都給她，也把王俊雄的雙證件都提供給她。我就問有沒有簽買賣合約，我媽媽說王俊雄說他們沒在簽買賣合約的，東西直接給她。(你是否有問你媽媽該車的抵債金額多少？)我沒問，因為欠太多了，事實上王俊雄借的錢有些是我借給我媽媽使用的，也並非像他們說的利息龐大，因為他們不斷以新的債還舊的，事實上就是同一筆錢，看起來有還但實際上沒還，到現在還有欠我幾百萬，至於我媽媽部分我不清楚。我媽媽只開一個月，後來我媽媽買了新車就沒開了。(你媽媽買新車後，該賓士敞篷車是否由你處理？)是，我問我朋友，他說在台北比較好賣，所以就開到台北賣，本來要交給我朋友，但沒人要買，現在車子停在台北停車場。(你媽媽說之前託「阿義」賣車，是否如此？)是，他是我朋友，他不是中古車商，是做停車場的，他說有認識中古車商可以賣，但沒人要買。(104年11月3日你是否收過王俊雄匯給你的120萬元？)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你借給王俊雄的錢，若他們有還，都是用什廢方式還你？)若是我的部分，不會由當事人拿現金給我，通常是匯款或轉帳到我台新銀行帳戶。(當王俊雄把錢匯到你的台新銀行帳戶時，你是否會知道？)我不知道，我都過一陣子才會對帳，我媽媽不會馬上跟我說，對我來說，我就是一個大水庫，我借出去多少錢，就要多少錢回來，至於中間還多少，我不管等語（偵卷第314-316頁）。起訴書固以證人黃淑幸透過被告，出資借款予告訴人，也提供其所有之台新銀行帳戶供告訴人匯款或轉帳還款，證人黃淑幸對於104年11月3日匯至證人黃淑幸之台新銀行帳戶之120萬元，以時間久遠，無法確定是否為清償借款，證人黃淑幸對於該120萬元，並未明確否認係告訴人清償借款，即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可能等語。惟張翠娟(告訴人王俊雄之配偶)之第一銀行佳里分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偵卷第157頁)，雖可證明104年11月3日存入證人黃淑幸之台新銀行帳戶120萬元，然證人黃淑幸係證稱「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等語，並無從證明該120萬元係清償告訴人王俊雄向被告所借之100萬元。公訴意旨以證人黃淑幸上開證述逕認「存在係清償本件100萬元債務之可能」，雖非無據，惟稍嫌速斷。
(四)至於王子維與黃淑幸111年4月6日電話聯絡之錄音光碟及譯文主要內容如下：　　
黃淑幸：你怎麼稱呼？ 王子維：我姓王。 黃淑幸：王，全名是？ 王子維：王子維，我是王俊雄的兒子，你說當初他們有簽買賣契約書嘛。 黃淑幸：對啊。 王子維：啊為什麼沒有過戶？ 黃淑幸：為什麼沒有過戶，應該是你爸的關係吧。 
　　該等對話僅係王子維詢問黃淑幸關於買賣契約、為何車輛沒有過戶等緣由，無從補強告訴人之前揭指訴。
(五)按積極證據苟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亦不能以此資為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本案被告雖然無法提出系爭自小客車之買賣契約書，然告訴人王俊雄亦表示本案未簽立借貸契約，檢察官除提出告訴人王俊雄之指述外，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本案自小客車交付被告之原因係借用，亦即被告所辯告訴人以該車抵100萬元債務，是否屬實，縱亦無買賣契約之證據可佐，然亦不能據此即認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侵占之犯行。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外，無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告訴人指訴之憑信性，不論被告所辯是否有據，均無從單憑告訴人之指訴，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六)告訴人交付本案之自小客車之同時，亦併交付2支車鑰匙，及辯理過戶所需之行車執照與保險卡正本，暨雙證件影本。告訴人雖證稱此乃「原放置車上之物品」。然雙證件並非常人通常留置車上之物品，此等情況，足徵被告辯解事實，並非全無可能。
七、綜上，被告雖自承告訴人有交付本案自小客車之客觀事實，但上開證人王俊雄、王子維、黃淑幸之證述及前揭帳戶交易明細、錄音譯文，均不足補強佐證告訴人指述被告向其借用本案自小客車後侵占此節為真，業據本院論述如前，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及指出證明方法，就本案自小客車是否為告訴人出借予被告之節，仍有合理懷疑存在，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卷內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侵占犯行，揆諸首揭說明，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爰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芳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盧鳳田
                                  法  官  王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怡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